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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奉节县民营经济发展专项
资金安排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奉节府办〔2012〕202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奉节县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安排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奉节县民营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安排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渝府发〔2012〕62号）精神，进一步促进我县民营经济大发展。根据《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意见》和《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及我县《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精神。为切实加强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一、资金额度及构成
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总额2500万元，其中市级财政切块安排到我县的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区县切块资金）1500万元，县财政安排的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县级配套资金）1000万元。
二、资金安排原则
按照“手续简单、易于操作、确保实效”的总体要求，资金安排坚持重庆市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政策规定与我县实际相结合；重点支持加工制造工业发展与一、二、三产业宽领域广覆盖相结合；解决企业当前的困难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做大做强相结合；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奖励扶持、培训补助相结合，通过专项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促进民营企业上档升级增效益。
三、重点支持方向
专项资金优先安排加工制造型、技术创新型、生产服务型等民营企业，重点支持方向为：
（一）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全县实体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和新材料等引进和应用的项目。优先支持列入年度全县重大项目计划、县级行业重点项目计划、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以及进入市“万户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名单的企业技术改造等项目。
（二）新产品和技术创新项目。新产品项目，重点资助民营企业新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市场增长快、税收贡献大的新产品产业化项目，优先支持列入《重庆市技术创新项目指导性计划》中的新产品项目；技术创新项目，重点资助行业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的研制开发，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优先支持企业技术中心、体验中心、工业设计与创意产业、独立研发公司、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等企业自主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三）企业进园区入基地项目。优先支持现有加工制造企业搬迁入驻工业园区，鼓励进入市“万户中小企业成长工程” 名单的成长型企业进园区入基地发展。
（四）贴息项目。鼓励类产业投资贷款贴息项目，重点支持符合西部大开发鼓励类产业目录的投资项目，优先支持促进产业链发展的配套项目；中小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贴息项目，重点支持有市场、有前景而目前有困难的企业所需流动资金的贷款贴息项目。
（五）新创办企业项目。重点支持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和新创办企业租用经营场地、技术改造及环境整治项目。
（六）市场开拓和商贸流通物流项目。市场开拓项目，重点支持企业采购本地产品、生产资料和参加国内外展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及开拓国内外市场的项目；商贸流通物流项目，重点支持物流配送、商贸网络建设、大型批发零售、电子商务、会展及其他生活服务业等项目。
（七）农业产业化项目。重点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的基地建设、技术改造、产品市场开拓等项目。
（八）奖励扶持项目。重点奖励获得驰名著名知名商标、名牌产品、地理标志产品、科技进步奖、发明专利、知识产权试点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质量管理等体系及产品认证、全县利税大户、新增规模（限额）以上企业、增长快、贡献大的企业以及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农家乐等重点鼓励事项。
（九）职业培训项目。经审核认可的民营企业员工技能培训以及为扩大就业、解决民营经济发展所需专业人才开展的培训项目。
（十）其他项目。上市企业重组扶持项目，重点支持已上市企业在国内外重组以及企业上市的项目；国家有关扶持资金的配套项目；其他鼓励类项目。
四、资金安排和扶持方式
（一）资金安排
专项资金重点支持实体经济，分行业、类别进行安排。1700万元用于符合重点支持方向的工业项目，800万元用于商贸流通物流、现代服务业、农业产业化及其他项目。使用类别分为投资补助1200万元、贷款贴息500万元、奖励扶持500万元和培训补助300万元。项目资金安排经县政府同意后可调剂使用。
（二）扶持方式
采取投资补助、贷款贴息、奖励扶持和培训补助相结合的扶持方式，其中投资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种扶持方式企业只能选择其中一种。
1.投资补助项目。投资补助项目必须是当年已完成项目投资概算30%以上的项目。投资补助实行分类、分档资助，工业项目主要包括新产品研发设计、技术创新、工业企业搬迁入园、工业企业技术改造等概算投资500万元以上的项目。单个项目的资助额控制在投资概算的30%以内，原则上不超过100万元。全县重点产业项目、高新技术项目、对税收增长贡献突出和投资概算超过3000万元以上的项目，可适当提高资助比例，每个项目的补助额度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2.贷款贴息项目。贷款贴息实行分类、分档贴息，专项资金原则上支持100万元以上（含100万元）的贷款贴息项目，单个项目的贷款贴息参照同期人民银行贷款基准利率，贴息的比例原则上不超过该项目年度利息的50%(工业项目贴息比例按照1:1.5倍放大)，单个项目贴息期限一般不超过2年，贴息总额不超过100万元。
3.奖励扶持项目。企业成功上市奖励50万元；获得驰名商标每件奖励20万元、著名或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马德里国际注册商标（含一般国际商标）每件奖励5万元、知名商标每件奖励3000元；获得国家级、市级名牌产品分别奖励20万元、5万元；获得地理标志产品认证、有机食品、绿色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的企业分别奖励5万元、4万元、2万元、1万元；获得国家级、市级科技进步奖分别奖励20万元、5万元；获得国家授权发明专利每件奖励5万元；获得国家级、市级技术研发中心分别奖励20万元、5万元；取得质量管理等体系及产品认证每件奖励2万元；认定为市级知识产权试点企业及获得市级有关部门评定的三星级以上（含三星级）的农家乐奖励5万元；安排50万元对全县实体民营经济发展利税大户进行考核奖励；对新增规模（限额）以上企业，奖励5万元；新增产值突破1亿元以上的企业，追加奖励5万元；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小企业创业基地项目实行以奖代补，投运验收合格后分别奖励30万元、10万元。对入驻工业园区的企业给予50%标准厂房租金补助；对自营出口企业按照0.10元/美元的标准给予出口奖励（补助）；对企业新产品市场拓展给予10万元以内费用补助；对企业国内外参展给予展位费用补贴。其他经认可的民营经济发展奖励补助项目。企业满足多个条件、获得多项奖励扶持的累计最高不超过50万元。
4.培训补助项目。经审核认定的民营企业员工技能培训以及为扩大就业、解决民营企业发展所需技能人才开展的培训项目，给予培训费50%以内的补助，单个项目补助原则上不超过20万元。
五、申报条件和资料
（一）申报条件
1.在我县行政区域内除国有及国有控股、集体和外资企业以外的，依法登记注册设立的各种形式的民营独立法人均可申报民营经济专项资金。
2.企业具有健全的财会核算和管理体系。
3.申报项目必须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奉节县产业发展规划、产业结构调整方向要求和专项资金年度支持方向。
4.申报投资补助项目必须是当年正在实施的项目（含跨年度项目），且截至申报之日当年完成项目总投资额30%以上。贷款贴息、奖励扶持和培训补助项目为当年度项目。
5.会计信用、纳税信用和银行信用良好。
6.无财政资金使用违规、违纪、违法行为。
7.按企业主管部门、财政部门、统计部门的要求按时报送有关报表。
（二）申报资料
提供项目申报所需的材料，主要包括：
1.投资补助项目。（1）项目申报表；（2）企业的合法证照；（3）企业及项目概况；（4）企业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5）项目备案证；（6）符合规范的可行性报告或有关工作方案和计划；（7）发生费用的预算；（8）项目实施进度说明材料；（9）就业、纳税证明及专利证书；（10）业主认为有必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2.贷款贴息项目。（1）项目申报表；（2）企业的合法证照；（3）企业及项目概况；（4）企业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5）符合规范的项目可行性报告或者有关工作方案和计划；（6）当年承贷银行的贷款合同和支付利息凭证（复印件）；（7）项目实施进度的说明材料；（8）就业、纳税证明；（9）业主认为有必要提供的相关证明材料。
3.奖励扶持项目。（1）项目申报表；（2）合法证照；（3）概况；（4）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5）获得证书的复印件、有关部门的认定文件复印件或相关部门的证明材料。
4.培训补助项目。（1）项目申报表；（2）企业的合法证照；（3）企业及项目概况；（4）企业申报资料真实性承诺书；（5）相关部门组织或者认定的证明材料。
六、申报审批程序
（一）统一申报。符合专项资金申报条件的民营企业向县审补办（设在县民营经济发展暨投资促进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申报，项目申报表须业主所在乡镇（园区）审核，签署意见并盖章。
（二）分类审核。县审补办每季度（有特别必要的，经县审补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后可以是一个月）将企业申报资料集中分送县级对口部门审查，对补助金额超过100万元的重大项目组织专家评审。县级对口部门的审查意见和申报的资料文件原则上在7个工作日内返回县审补办。
（三）项目审批。根据县级对口行业主管部门提出的意见，县审补办会同相关部门提出资金初步安排方案，提请县审补领导小组审核，报县政府常务会议审批。
（四）项目公示。在项目审批后的1个工作日内，由县审补办将拟支持项目在重庆市奉节县人民政府公众网上公示5天。  
（五）计划下达。对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在3个工作日内，由县财政局、县经信委、县发改委联合下达资金计划。
（六）资金拨付。根据资金计划，贷款贴息项目、奖励扶持项目、培训补助项目县财政局直接将资金拨付到申报单位。投资补助项目，由对口行业主管部门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县财政局按资金计划直接将资金拨付到申报单位。
七、管理及监督
（一）成立奉节县民营经济审批补助领导小组（简称：县审补领导小组），负责项目审核工作。由县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委、县政府分管联系领导任副组长。县审补领导小组下设奉节县民营经济审批补助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县审补办），由县经信委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县经信委、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各一名副职领导担任办公室副主任，办公室成员由县经信委、县发改委、县财政局、县科委、县商务局、县农委及工商联有关单位科室负责人组成。县审补办负责专项资金的日常管理。
（二）获得专项资金补助的企业每年年底前向县审补办和主管部门报告项目进展情况。县审补办汇总审核后向县审补领导小组报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并报市审补办备案。
（三）专项资金由县审补办协调，县级对口部门组织实施，并跟踪检查项目进展情况，项目完成后，由对口部门组织验收，并将验收情况报县审补办备案。项目单位应按有关财务规定妥善保存有关原始票据及凭证备查。对主管部门的专项检查，应主动配合做好相关工作，并提供相应的文件、资料。
（四）县财政局和县经信委定期或不定期对项目进行检查，了解专项资金扶持项目的执行情况，专项资金的使用和财务管理情况，以及专项资金的使用效果。县审计局、县监察局、县统计局等部门对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八、其他
（一）专项资金项目在执行过程中因特殊原因需要变更时，需报县审补领导小组批准同意。对因故撤销的项目，项目单位必须做出经费决算报县审补领导小组核批，剩余资金如数退回县财政局专项资金专户。
（二）项目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追回已经取得的专项资金，并在3年内不得申报财政支持项目；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利用虚假材料和凭证骗取资金的；
2．违反专项资金使用原则，擅自改变使用范围的；
3．截留、挪用专项资金的；
4．偷、漏税被查处的；
5．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的。
（三）本办法由县审补办负责解释。
（四）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主题词：经济管理  民营经济△  资金  通知
抄送：县委办公室，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县政协办公室，
县法院，县检察院，县人武部。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2年10月1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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ºÅ£©


¾«Éñ£¬½øÒ»²½´Ù½øÎÒÏØÃñÓª¾­¼Ã´ó·¢Õ¹¡£¸ù¾Ý¡¶ÖØÇìÊÐÃñÓª¾­¼Ã·¢Õ¹×¨Ïî×Ê½ð°²ÅÅµÄÒâ¼û¡·


ºÍ¡¶ÖØÇìÊÐÃñÓª


¾­¼Ã·¢Õ¹×¨Ïî×Ê½ðÏîÄ¿¹ÜÀíÊµÊ©Ï¸Ôò£¨ÊÔÐÐ£©¡·ÒªÇó¼°ÎÒÏØ¡¶¹ØÓÚ´óÁ¦·¢Õ¹


ÃñÓª¾­¼ÃµÄÊµÊ©Òâ¼û¡·¾«Éñ¡£ÎªÇÐÊµ¼ÓÇ¿×¨Ïî×Ê½ðÏîÄ¿¹ÜÀí£¬Ìá¸ß×Ê½ðÊ¹ÓÃÐ§Òæ£¬ÌØÖÆ¶¨±¾


¹ÜÀí°ì·¨¡£


 


Ò»¡¢×Ê½ð¶î¶È¼°¹¹³É


 


ÃñÓª¾­¼Ã·¢Õ¹×¨Ïî×Ê½ð£¨ÒÔÏÂ¼ò³Æ×¨Ïî×Ê½ð£©×Ü¶î


2500


ÍòÔª£¬ÆäÖÐÊÐ¼¶²ÆÕþÇÐ¿é°²ÅÅµ½ÎÒ


ÏØµÄÃñÓª¾­¼Ã·¢Õ¹×¨Ïî×Ê½ð£¨ÒÔÏÂ¼ò³ÆÇøÏØÇÐ¿é×Ê½ð£©


1500


ÍòÔª£¬ÏØ²ÆÕþ°²ÅÅµÄÃñÓª¾­¼Ã


·¢Õ¹×¨Ïî×Ê½ð£¨ÒÔÏÂ¼ò³ÆÏØ¼¶ÅäÌ××Ê½ð£©


1000


ÍòÔª¡£


 


¶þ¡¢×Ê½ð°²ÅÅÔ­Ôò


 


°´ÕÕ¡°ÊÖÐø¼òµ¥¡¢Ò×ÓÚ²Ù×÷¡¢È·±£ÊµÐ§¡±µÄ×ÜÌåÒªÇó£¬×Ê½ð°²ÅÅ¼á³ÖÖØÇìÊÐÖ§³ÖÃñÓª¾­¼Ã·¢


Õ¹Õþ²ß¹æ¶¨ÓëÎÒÏØÊµ¼Ê


Ïà½áºÏ£»ÖØµãÖ§³Ö¼Ó¹¤ÖÆÔì¹¤Òµ·¢Õ¹ÓëÒ»¡¢¶þ¡¢Èý²úÒµ¿íÁìÓò¹ã¸²¸Ç


Ïà½áºÏ£»½â¾öÆóÒµµ±Ç°µÄÀ§ÄÑÓë´Ù½øÆóÒµ×ªÐÍÉý¼¶¡¢ÅàÓýÆóÒµ×ö´ó×öÇ¿Ïà½áºÏ£»Í¶×Ê²¹Öú¡¢


´û¿îÌùÏ¢¡¢½±Àø·ö³Ö¡¢ÅàÑµ²¹ÖúÏà½áºÏ£¬Í¨¹ý×¨Ïî×Ê½ðµÄÒýµ¼ºÍ¼¤Àø£¬´Ù½øÃñÓªÆóÒµÉÏµµÉý


¼¶ÔöÐ§Òæ¡£


 


Èý¡¢ÖØµãÖ§³Ö·½Ïò


 


×¨Ïî×Ê½ðÓÅÏÈ°²ÅÅ¼Ó¹¤ÖÆÔìÐÍ¡¢¼¼Êõ´´ÐÂÐÍ¡¢Éú²ú·þÎñÐÍµÈÃñÓªÆóÒµ£¬ÖØµãÖ§³Ö·½ÏòÎª£º


 


£¨Ò»£©¼¼Êõ¸ÄÔìÏîÄ¿¡£Ö§³ÖÈ«ÏØÊµÌå¾­¼ÃÁìÓòÃñÓªÆóÒµÏÈ½ø¼¼Êõ¡¢ÏÈ½ø¹¤ÒÕ¡¢ÏÈ½øÉè±¸ºÍÐÂ


²ÄÁÏµÈÒý½øºÍÓ¦ÓÃµÄÏîÄ¿¡£ÓÅÏÈÖ§³ÖÁÐÈëÄê¶ÈÈ«ÏØÖØ´óÏîÄ¿¼Æ»®¡¢ÏØ¼¶ÐÐÒµÖØµãÏîÄ¿¼Æ»®¡¢


¹¤ÒµÆóÒµ¼¼Êõ¸ÄÔìÏîÄ¿¡¢


½ÚÄÜ¼õÅÅºÍ×ÊÔ´×ÛºÏÀûÓÃÒÔ¼°½øÈëÊÐ¡°Íò»§ÖÐÐ¡ÆóÒµ³É³¤¹¤³Ì¡±Ãû


µ¥µÄÆóÒµ¼¼Êõ¸ÄÔìµÈÏîÄ¿¡£


 


£¨¶þ£©ÐÂ²úÆ·ºÍ¼¼Êõ´´ÐÂÏîÄ¿¡£ÐÂ²úÆ·ÏîÄ¿£¬ÖØµã×ÊÖúÃñÓªÆóÒµÐÂ²úÆ·ÑÐ·¢Éè¼Æ¡¢ÒÔ¼°ÊÐ³¡


Ôö³¤¿ì¡¢Ë°ÊÕ¹±Ï×´óµÄÐÂ²úÆ·²úÒµ»¯ÏîÄ¿£¬ÓÅÏÈÖ§³ÖÁÐÈë¡¶ÖØÇìÊÐ¼¼Êõ´´ÐÂÏîÄ¿Ö¸µ¼ÐÔ¼Æ»®¡·


ÖÐµÄÐÂ²úÆ·ÏîÄ¿£»¼¼Êõ´´ÐÂÏîÄ¿£¬ÖØµã×ÊÖúÐÐÒµÇ°ÑØ¼¼Êõ¡¢¹²ÐÔ¹Ø¼ü¼¼Êõ¡¢ÐÂ¹¤ÒÕ¡¢ÐÂ²ÄÁÏ¡¢


ÐÂÉè±¸µÄÑÐÖÆ¿ª·¢£¬ÖØ´ó¿Æ¼¼³É¹û²úÒµ»¯ÏîÄ¿£¬ÓÅÏÈÖ§³ÖÆóÒµ¼¼ÊõÖÐÐÄ¡¢ÌåÑéÖÐÐÄ¡¢¹¤ÒµÉè


¼ÆÓë´´Òâ²úÒµ¡¢¶ÀÁ¢ÑÐ·¢¹«Ë¾¡¢ÖÐÐ¡ÆóÒµ¹«¹²·þÎñÖÐÐÄµÈÆóÒµ×ÔÖ÷´´ÐÂÆ½Ì¨½¨ÉèÏîÄ¿¡£


 


£¨Èý£©ÆóÒµ½øÔ°ÇøÈë»ùµØÏîÄ¿¡£ÓÅÏÈÖ§³ÖÏÖÓÐ¼Ó¹¤ÖÆÔìÆóÒµ°áÇ¨Èë×¤¹¤ÒµÔ°Çø£¬¹ÄÀø½øÈëÊÐ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奉节县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安排 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 奉节府办〔 2012 〕 202 号 )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奉节县民营经 济发展专项   资金安排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奉节府办〔 2012 〕 202 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经县政府同意，现将《奉节县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安排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印 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实施。       二○一二年十月十七日   奉节县民营经济发展   专项资金安排及项目管理办法（试行）   为深入贯彻落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经济的意见》（渝府发〔 2012 〕 62 号） 精神，进一步促进我县民营经济大发展。根据《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安排的意见》 和《重庆市民营 经济发展专项资金项目管理实施细则（试行）》要求及我县《关于大力发展 民营经济的实施意见》精神。为切实加强专项资金项目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特制定本 管理办法。   一、资金额度及构成   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资金）总额 2500 万元，其中市级财政切块安排到我 县的民营经济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区县切块资金） 1500 万元，县财政安排的民营经济 发展专项资金（以下简称县级配套资金） 1000 万元。   二、资金安排原则   按照“手续简单、易于操作、确保实效”的总体要求，资金安排坚持重庆市支持民营经济发 展政策规定与我县实际 相结合；重点支持加工制造工业发展与一、二、三产业宽领域广覆盖 相结合；解决企业当前的困难与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培育企业做大做强相结合；投资补助、 贷款贴息、奖励扶持、培训补助相结合，通过专项资金的引导和激励，促进民营企业上档升 级增效益。   三、重点支持方向   专项资金优先安排加工制造型、技术创新型、生产服务型等民营企业，重点支持方向为：   （一）技术改造项目。支持全县实体经济领域民营企业先进技术、先进工艺、先进设备和新 材料等引进和应用的项目。优先支持列入年度全县重大项目计划、县级行业重点项目计划、 工业企业技术改造项目、 节能减排和资源综合利用以及进入市“万户中小企业成长工程”名 单的企业技术改造等项目。   （二）新产品和技术创新项目。新产品项目，重点资助民营企业新产品研发设计、以及市场 增长快、税收贡献大的新产品产业化项目，优先支持列入《重庆市技术创新项目指导性计划》 中的新产品项目；技术创新项目，重点资助行业前沿技术、共性关键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新设备的研制开发，重大科技成果产业化项目，优先支持企业技术中心、体验中心、工业设 计与创意产业、独立研发公司、中小企业公共服务中心等企业自主创新平台建设项目。   （三）企业进园区入基地项目。优先支持现有加工制造企业搬迁入驻工业园区，鼓励进入市

